
贵州省信息进村入户村级信息服务站

验收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贵州省信息进村入户村级信息

服务站（简称“村级站”，亦称“益农信息社”）验收工作，

依据《贵州省信息进村入户整省推进实施方案》《贵州省信

息进村入户村级信息服务站建设规范（试行）》《贵州省信息

进村入户村级信息员选聘管理办法（试行）》《贵州省农业委

员会省级财政项目资金管理制度》等，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各地益农信息社建设验收。

益农信息社运营服务依据《贵州省信息进村入户村级信息服

务站考核办法（试行）》、《贵州省信息进村入户村级信息员

考核办法（试行）》等进行，信息进村入户综合服务平台（以

下简称“省级平台”）等其他任务依据任务合同等有关材料

进行验收

第三条 按照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注重质量、讲求实

效的原则，公平、公正、公开开展益农信息社建设验收，确

保验收工作的独立性、严肃性和科学性。

第二章 验收内容



第四条 益农信息社建设验收包括益农信息社及其信息

员的验收。

第五条 益农信息社验收依据《贵州省信息进村入户村

级信息服务站建设规范（试行）》进行。

益农信息社必须在“省级平台”上注册登记，符合“六

有标准”(有场所、有人员、有设备、有宽带、有网页和有

持续运营能力),统一使用“益农信息社”品牌标识。

第六条 信息员验收依据《贵州省信息进村入户级信息

员选聘管理办法（试行）》进行。

信息员必须在“省级平台”上注册登记，符合“有文化、

懂信息、能服务、会经营”标准,完成要求的培训考核。

第七条 全省各区县 2018 年度应验收的益农信息社数量

见《2018 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信息进村入户专项）绩效目

标分解情况表》（黔农财（2018）143 号）。

第三章 验收组织与实施

第八条 益农信息社验收在贵州省信息进村入户工程领

导小组领导下，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实施。

第九条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各市（州）农业农村部门、

区（县）农业农村部门共同开展验收工作。

第十条 验收贵州省农业农村厅贵州省农业农村厅以区

县为单位，按照“区（县）自验—市（州）复验—省级终验”

三个层次组织。



第十一条 区（县）自验。各区（县）农业部门对辖区

内所有益农信息社建设逐一进行验收,现场填写益农信息社

自验单及信息员核实单，完成益农信息社在“省级平台”的

注册登记。

区县自验完成后，完成材料汇总和自验报告编制，向市

（州）农业部门提出验收申请，仁怀市、威宁县直接向贵州

省农业农村厅提出验收申请。区（县）农业部门可根据实际

情况，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验收。申请材料及要求执行本办

法第十四条。

第十二条 市（州）复验。市（州）农业部门对辖区内

区（县）上报的验收申请进行复验，填写复验记录。复验包

括材料审查和实地抽检两部分。

收到区（县）验收申请后，市（州）农业部门应在 5 个

工作日内完成材料以及益农信息社注册登记情况审查。存在

以下情形之一的，审查不予通过，返回区（县）修改后再审：

（一）验收材料不齐全

（二）验收材料不符合验收要求

（三）益农信息社和信息员未在“省级平台”注册登记

或信息登记不全

审查通过的区（县），市（州）按 10%的比例对区（县）

益农信息社进行实地抽检。抽检内容及要求执行本办法第十

六条。



抽检不达标的区（县），提出整改意见，限期整改。整

改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1 个月，逾期未完成整改的，暂停益农

社经费补贴，视情节轻重，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关责任。

抽检合格的区（县），市（州）农业部门在《区（县）

益农信息社建设验收报告》上签署意见并盖章。

市（州）验收完成后，向贵州省农业农村厅提出验收申

请。申请材料及要求执行本办法第十五条。

第十三条 省级终验。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对各市（州）

上报的验收申请进行终验,填写终验记录。终验包括材料审

查和实地抽检两部分。

收到市（州）上报的验收申请后，依据本办法第十五条，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应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及益农信息社

注册登记情况审查，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审查不予通过，

返回市（州）修改后再审：

（一）验收材料不齐全

（二）验收材料不符合验收要求

（三）益农信息社和信息员未在“省级平台”注册登记

或信息登记不全

审查通过的区（县），贵州省农业农村厅按 1%的比例对

区（县）益农信息社进行实地抽检。抽检内容及要求执行本

办法第十六条。



抽检不达标的区（县），提出整改意见，限期整改。整

改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1 个月，逾期未完成整改的，暂停益农

社经费补贴，视情节轻重，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关责任。

抽检合格的区（县），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在《区（县）

益农信息社建设验收报告》上签署意见并盖章，并报贵州省

信息进村入户工程领导小组审核批准。

第四章 申请材料与实地抽检

第十四条 区（县）农业农村部门向市（州）农业农村

部门提请的验收申请材料，包括：《区（县）益农信息社建

设自验报告》，《区（县）益农信息社建设自验单》、《区（县）

益农信息社自验信息员核实单》，《区（县）益农信息社建设

汇总表》，《区（县）益农信息社信息员汇总表》和《区（县）

益农信息社信息员材料》。

申请材料的具体格式和要求分别参见附件 1-1、附件 1-2、

附件 1-3、附件 1-4 和附件 1-5。

第十五条 市（州）农业部门向贵州省农业农村厅提请

的验收申请材料，包括：《***市/州关于***区/县益农信息

社建设复验报告》（附件 2-1）、《区/县益农信息社建设复验

记录》（附件 2-2），以及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区（县）向

市（州）申请验收时上报的所有材料。



第十六条 实地抽检包括对益农信息社建设及信息员配

置、服务满意度等的实地核实。实地抽检记录表具体格式和

要求参见附件 2-2。

益农信息社建设需要核实益农信息社的真实性，是否符

合“六有标准”，门头标牌、标识的规范化挂配及张贴等。

信息员配置需要核实信息员的身份真实性、培训考核的

记录，通过访谈了解信息员是否达到“有文化、懂信息、能

服务、会经营”的标准。

通过群众访谈，了解益农信息社及信息员实际的服务效

果及群众满意度情况等。

第十七条 各市（州）要督促辖区内各县（区）抓紧落

实目标任务。

第十八条 对于益农信息社建设、验收组织不力的区

（县）、市（州），暂停益农信息社经费补贴，视情节轻重，

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关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贵州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